
根据江北区 2026 年度征收 （拆迁） 项
目计划，宁波至慈溪市域 （郊） 铁路 （十
号线） 永茂西路站-华业街站区间、华业
街站-孔浦站区间项目建设即将启动，为
保证房屋征收工作顺利进行，保护被征收
人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政策要求，将公开
选定房地产 （资产） 评估机构，现就公开
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经初步调查，盾
构区间项目涉及河西村、夏家村住宅约
19000 平 方 米 ； 非 住 宅 共 约 74800 平 方
米，具体按实结算。

二、资质要求：
1. 具有贰级及以上评估资质的房地产

估价机构，并进入 《宁波市住房保障和
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关于公布 2026 年度纳
入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
信用评价名单的通知》（市保征 〔2026〕
4 号），信誉良好，业务规范，无不良信
用记录；

2. 具有 2 名以上房屋征收评估经验的
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3. 同意集体土地上的房屋 （含零星国
有住宅） 评估收费标准按 3 元/平方米执

行，国有土地上的非住宅评估收费标准和
资产评估收费标准参照甬建发[2015]75 号
文件规定执行；

4. 参加报名的房地产评估机构需具备
房地产评估和资产评估资质。

三 、 报 名 时 间 ： 2026 年 6 月 24 日 -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上午 8:30-11:00，下午
2:00-4:30）。

四、报名地点：原甬江街道拆迁办
（环城北路东段 316 号 208 室）。

五、报名材料：
1. 报名申请书。报名申请书写明项目

内容、机构名称、法人代表和身份证号码
（如有授权委托代理人的，须出具委托代
理书，写明授权委托代理人姓名和身份证
号码），加盖报名机构公章；

2. 评估机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证明
材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拟参加
本项目估价的注册评估师资格证书、评估
员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六、本项目所涉国有、集体土地上的
住宅、非住宅评估单位同步报名。报名结
束后，集体土地上房屋 （含零星国有住
宅）、国有非住宅分别由被拆迁人选取后

签订协议。其中集体土地上房屋 （含零星
国有住宅） 评估机构由被拆迁人在规定时
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
的，由甬江街道通过被拆迁人投票的形式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估机构；
国有非住宅评估单位选取参照相关规定执
行。选定评估机构结果将按要求进行公
开。

联系人：黄老师，联系电话：0574-
87611221。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办事处
202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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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带来新难题
网约房怎么规范

“制”“智”并举，宁波两地探索治理新路径

？？？？？？？？？？？？？？？？？？？？？？？？？？？？？？？

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郑蒙永 陈拓 聚集型网约房聚集型网约房利用智能设备来保证利用智能设备来保证““人证合一人证合一””。。 （（鄞州公安供图鄞州公安供图））

假期出行，热门景区周边的宾馆往往一房难求。这
时，如果大平台推给你灵活便捷的网约房，你会心动
吗？

这种通过网络平台一对一“约房”的住宿新业态，
近年来随着“云”消费的普及而兴起。它一方面盘活了
社会闲置房源，补充了市场供应；另一方面，由于此前
监管依据不足，也带来了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

如何让网约房不再游离于监管之外、实现健康发
展，成为城市治理的一道新课题。记者了解到，鄞州、
北仑两地公安机关正探索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努力实
现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

A 新业态新挑战
网约房管理之困

今 年 38 岁 的 小 李 （化 名）
曾是一名房产中介。行业步入调
整期后，他转型当起了“二房
东”，主营网约房，名下房源最
多时超过 20 套，集中在鄞州区。

“所谓网约房，就是短租房
的线上化运营。各大平台、各类
小程序，或者微信、短视频，都
是我发布房源信息的渠道。”小
李聊起自己对网约房的理解时表
示，比起传统住宿，网约房操作
更简单：住客网上下单，运营人
收款后发送房门密码，住客凭密
码自行入住。

“网约房竞争也蛮激烈的。
以前，实际入住者是否为下单者
本人、是否合法居住，我一般都
不过问。我就怕问多了，生意跑
掉。”小李坦言。

事实上，这种“不过问”，
为一些违法行为滋长提供了便
利 。“ 有 同 行 在 这 上 面 栽 了 跟
头 ——住客在房间内从事违法
活动，被公安机关查获了。”

前不久，小李也有了亲身体
验：公安机关巡查时发现，经他
手 出 租 的 一 套 房 ， 申 报 入 住 1
人，实际住了 3 人，他因此受到
了 处 罚 。 此 事 对 他 触 动 很 大 ：

“这碗饭要吃得长久，还是要遵
守规矩。”

作为一种“互联网+”新业
态，网约房因为隐蔽性强、流
动 性 大 、 准 入 门 槛 低 等 特 征 ，
逐渐成为治安管理的难点。采
访中，基层民警对记者细数了三
大难题——

底数难以摸清。网约房的房
源信息主要发布于美团、携程、
飞猪等平台。由于无法获取平台
数据，只能靠人工在网上搜索、
在楼宇间“扫楼”、在案发后倒
查。“效率低下，关键是跟不上
变化。今天搜到一间，明天可能
下 架 ， 后 天 又 换 个 名 称 冒 出
来。”另外，部分网约房经营者
通过微信、短视频等渠道私下揽
客，游离于监管之外。

跨部门协同不易。网约房管
理涉及公安、住建、市场监管、
文旅、消防等多个部门，职责边
界难以厘清。

想 管 却 没 有 称 手 的 “ 武
器 ”。 房 源 上 架 的 相 关 标 准 有
哪些？房东应承担何种责任？住
客信息如何保护？这些问题在法
律层面至今缺少明确规定。这种

“现有法规适用性不足、执法依
据有待完善”的困境，恰恰是基
层治理最深的痛点。

B 以“制”筑基，用“智”提效

新业态引发新问题。如何将其从
“治安痛点”转化为“治理亮点”？鄞
州、北仑两地公安从“制度”与“科
技”两个维度上寻求突破。

去年 8 月，鄞州在全市率先启动
网约房集中整治，并探索相关制度设
计。北仑紧随其后，出台全市首个区

（县、市） 级《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
制度是治理的基石。唯有规矩

立在前头，才能从源头划定“安全
线 ”， 让 监 管 有 据 可 依 ， 让 经 营 者
有章可循。

在北仑，当地公安机关推动成立
区网约房住宿行业协会，在引导行业
自治的同时，建立全省首个分类监管
模式，将网约房按规模划分为旅馆类
和出租房类分别监管：集中经营且规
模在 15 间以上的，参照旅馆业标准
纳入管理，落实特种行业许可证申

领、全天候前台值守等刚性要求；非集
中式网约房，则综合运用教育引导、联
动约谈等措施，确保房源底数清晰、情
况明朗。

在鄞州，公安机关在全面排查、摸
清底数的基础上，牵头起草 《鄞州区网
约 房 联 合 治 理 工 作 的 实 施 方 案 （试
行）》 及 《宁波市鄞州区网约房管理办
法 （试行）》，初步构建起六大制度体
系，推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
预防”转变。

“简而言之，就是将部门‘独唱’
变为‘合唱’，通过制度保障，确保监
管落到实处。”鄞州公安相关负责人介
绍 ， 这 套 体 系 的 核 心 是 “ 一 房 一
码”——经营者必须完成线上备案并接
受公安实地审核，通过后方可获得唯一
的“房源码”。这个二维码，既是合规
经营的“数字身份证”，也是消费者甄

别房源的“安心码”。
目前鄞州区纳入管理的有效网约房

超过 2000 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的
公寓楼和写字楼内。

规 矩 立 起 来 了 ， 还 需 “ 长 牙
齿”——破局的另一把“钥匙”是科技
赋能。

北 仑 公 安 自 主 研 发 的 “ 甬 安 E
居”监管平台，集成了互联网端、政
务网端和公安网端，并制定统一准入
标准。

经营者先在互联网端录入信息、照
片及证明材料；随后，公安、住建、市
场监管、卫健、消防五部门在各自政务
网端进行线上审核，并同步开展线下复
核，通过后生成“一房一码”，张贴于
房门上。

房源信息、订单信息、入住信息等
全部被纳入公安网端，实现“一屏展

示”“一键流转”，并及时推送风险预
警。当有未成年人预约入住时，平台自
动预警，要求录入监护人信息，完善后
方可开门入住。

此外，北仑公安打出“市场引导+
技术赋能”组合拳：通过“甬安 E 居”
小程序引入积分评分机制，用市场选择
倒逼经营者压实责任；推广蓝牙智能门
锁，依托支付宝、微信实名认证动态核
验，住客手机连接开锁，确保“人证合
一”，有效防范安全风险。

鄞州公安则选取两处公寓集中地试
点，探索“协会+前台+系统”集约化
管理模式。聚集型网约房引入人脸识别
等智能管控设备；散居型网约房探索应
用人脸智能门锁，确保入住人员“实人
实证”。

一系列治理举措落地后，两地涉及
网约房的警情数量均有明显下降。

鄞州公安开发的便民小程序。（鄞州公安供图）

““一房一码一房一码””，，租客一扫就知道这间网约房的基本情况租客一扫就知道这间网约房的基本情况。。 （（北仑公安供图北仑公安供图））

C 探索初显成效，仍有难题待破解
网约房治理探索至今，实际效

果如何？来自基层的声音最有说服
力。

鄞州区网约房行业管理协会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规范化管理模式
落地后，行业经营乱象得到有效遏
制，整体秩序有了明显好转。”

他的观点得到了北仑区网约房
行 业 管 理 协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的 认 可 ，
后者表示：“一开始不少经营者觉得
规矩多了、麻烦也多了，但慢慢就
明 白 了 —— 网 约 房 做 的 是 长 久 生
意 ， 安 全 底 线 守 不 住 ， 迟 早 要 出
事。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
有 未 来 ， 大 家 的 饭 碗 才 能 端 得 稳 、
端得久。”

普通业主的感受同样真切。家住
鄞州钟公庙街道某公寓的王先生说，
周边网约房不少，治理前乱象丛生；
治理后经营规范了，居住安全感显著
提升，环境也整洁多了。

5 月 30 日，CCTV-13 新闻频道
《共同关注》 栏目对近年来日益火爆
的网约房进行了深度报道。当天节
目 中 提 及 的 北 仑 公 安 “ 一房一码”
数字化管理工作经验，对各地破解网
约房“人难管、房难查”的困局不无
启发。

探索初显成效，但远非“万事大
吉”。采访中，鄞州、北仑两地多部
门的执法人员坦言，一些深层次难题
仍有待破解。

《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
办法》 虽已实施，实践中仍有不少
新课题需要破解。地方探索能解决
部分问题，但要从根本上管好网约

房，还需专门的法律法规给予系统支
撑。

比 如 ， 网 约 房 的 法 律 属 性 须 明
确 ， 划 定 经 营 刚 性 门 槛 —— 权 属 清
晰、结构安全、消防卫生达标，配齐
身份识别等设备。

“一房一码”行之有效，应立法
固化：房源须经统一平台备案，取得
唯一“房源码”方可上线；平台要把
好 首 道 关 口 ， 无 码 禁 发 ， 违 规 即 下
架。

各大租房平台数据应向政府部门
开 放 。 房 源 、 订 单 、 入 住 人 员 等 信
息，必须及时、如实推送。

“违规处罚应有清晰的清单。网约
房不实名登记、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
行 为 屡 禁 不 止 ， 根 源 在 于 违 法 成 本
低。对屡教不改者，该停业即停业，
该记入信用档案即记入。”鄞州区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说，部门协同须以法规
明 责 ， 以 法 定 形 式 确 认 联 席 会 议 职
能，才能打破“各管一段”的壁垒，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也是矛盾最集中、投诉量
最多的问题——小区内的网约房能否
继续经营？执法人员建议，可立法探
索折中路径，在符合小区管理规约、
征得利害关系业主同意的前提下，有
条 件 地 允 许 经 营 ， 既 保 障 业 主 安 宁
权，也回应市场客观需求。

“网约房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
新课题，也是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一
道必答题。”宁波公安相关负责人表
示，鄞州、北仑两地的探索仅是第一
步，从“管得住”迈向“管得好”，尚
需更多制度层面的突破与保障。

6月1日，《浙江省居住房屋出
租治安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该

《办法》 规定，出租人出租居住房
屋，应当核对承租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并按照规定登记相关信息，
不 得 将 居 住 房 屋 出 租 给 身 份 不
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
个人。

出租人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出
租居住房屋的，由房地产经纪机构

按上述规定的时间报送居住房屋出
租治安信息。

此外，该《办法》还明确，通
过网络平台发布居住房屋出租信
息、接受出租预定的，网络平台经
营者应当核验居住房屋出租信息发
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和房源的真实
信息，并依法将相关信息与居住房
屋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共享。

（王晓峰 整理）

《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
本月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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